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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仁和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

事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攀仁府办〔2017〕18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区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市驻区各直管单

位：

为深刻汲取洛阳京昆高速“8.10”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

训，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仁

和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9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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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和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

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

近期，全国、我省接连发生多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，交通

安全形势十分严峻。为深刻汲取洛阳京昆高速“8.10”特别重大

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，坚决预防和遏

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，结合仁和区正在开展的《道路交通

安全集中整治行动》《仁和区货车超载超限治理、违规倾倒抛洒和

道路保洁整治专项行动》，区政府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预防

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“迎接十九大、忠诚保平安”为指针，以“压事故、保平

安、促安全”为目标，以“打一场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人民战争”

为主题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批

示，全面落实省、市政府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会议精

神，全员发动，部门联动，齐抓共管，通过更加扎实、更加有效、

更加细致的工作，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，坚决杜

绝一次死亡 3 人以上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

稳定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专项行动顺利进行，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攀枝



- 3 -

花市仁和区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

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

由公安仁和分局副局长陈钢担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公安仁和分局

交警大队大队长朱世宇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万显胜、区安监局

副局长周楠、区农牧局农机监理站站长湛安国担任，负责领导小

组沟通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此次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为三个阶段进行，其中：

（一）从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止，为动员部署阶段。全区各成

员单位接此方案后，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，成立领导机构，细化

工作方案，强化工作措施，切实做到“五明确”，即：明确工作目

标任务，明确责任人，明确包干领导，明确联络员和联系电话，

明确工作推进时间表；同时，并在内部进行动员部署，为全面扎

实地组织开展好此项工作提供必要保证。

（二）从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，为具体组织实施阶段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工作分工，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认真扎实地

抓好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从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，为总结巩固阶段。各

成员单位要对各自开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认真查

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制定相应措施，进一步巩固专项行

动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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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区交通运输局

1.严格执行客运、货运尤其是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

资格考试制度，严格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业资格审查，严把运输市

场准入关、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安全检验关以及营运驾驶员从业资

格审验关；严格落实客货运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，督促企业做

好车辆的例保例检、定期维护和检测工作，加强客车驾驶人的交

通安全教育，严禁没有达到营运客车等级评定标准的车辆或技术

性能不合格的车辆参与营运，严禁不具备资格的人员驾驶客运车

辆；监督客运和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；督促

运输企业建设、使用 GPS 监控平台，落实 24 小时监管制度，对不

按规定使用或故意破坏定位装置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企业

的责任；指导运输企业、客运站场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督促做

好车辆安全例检等工作，杜绝客车超员，严格落实“三不进站、

六不出站”的规定；督促车辆安全带破损、不能正常使用的客运

车辆不得报班发车，乘客未佩戴安全带的车辆不得出站运行。

2.严格客运班线管理，监督农村客运企业落实客车 19 时后禁

止发送班车,22 时所有车辆停止营运，坚决制止凌晨 2 时至 5 时

开展运输；要求客运驾驶员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，

日间连续驾驶不超过 4 小时，夜间连续驾驶不超过 2 小时，每次

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，有效防止疲劳驾驶；严禁审批三级



- 5 -

以下山区公路达不到夜间安全通行条件的夜间客运班线；严格界

定城市公交和公路客运车辆，凡属公路客运的，严格按照实有座

位核定载人数。严厉查处客运车辆、旅游客车未按规定线路和规

定时间行驶、车辆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。

3.对公安部门抄告的运输车辆交通违法情况，依据《道路运

输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运输企业监督

整改，做到一般隐患立即整改，较大隐患限期整改，重大隐患挂

牌督办治理，对不积极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该停运整顿的要停

运整顿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公安部门。

4.会同公安、安监部门对公路危险路段、事故多发路段进行

排查，对属于本单位整治责任的危险路段，制定整治计划，列出

时间表，及时进行整治；能够立即整治到位的，立即整治，短期

内无法整治的，应先期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。对不属于本单位整

治责任的危险路段，要进一步加强监管，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整治

任务和责任。对公安部门排查出的危险路段，设置警示标志。

5.加强公路建设和养护，按规范设置和完善公路标志、标线

等安全设施。施工修路影响交通安全的，应当经公安部门同意后

方可开工，施工作业单位要在施工路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

并采取防护措施；施工作业完毕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

全保护条例》的规定验收合格，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。

（二）公安仁和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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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督促辖区运输单位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，检查督促企业

严格执行例检例保、安全例会和 GPS 监控平台专人值守等制度，

及时发现、提醒、纠正超速行驶、客车超员、疲劳驾驶交通违法

行为。GPS 监控平台工作人员上下班时间要与收发车时间保持一

致，要督促企业根据线路实际情况实行分段设定限速数值。

2.会同交通运输、安监等部门排查危险路段，对排查出的危

险路段提出整治建议，向政府报告，函告相关整治责任单位，并

督促整改。短期内无法整治到位的，要协调有关单位先期增设标

志标牌和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。

3.提高路面见警率、管事率、纠违率，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

法行为。各巡逻组、农村交警中队及农村派出所加强巡逻管控，

加大对营运车辆超员，不系安全带，酒后驾驶，无证驾驶，超速

行驶，疲劳驾驶，低速货车、拖拉机、三轮车违法载人，驾乘摩

托车不戴安全头盔，摩托车超员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对客运、

危化品运输车辆严重超员、超速等违法行为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4.每月集中排查公路客运、旅游客车、危化品运输车辆、货

车等重点营运车辆逾期未检验、逾期未报废和满分未处理等安全

隐患，加强提示告知整改；加强危化品运输车辆的安全监管，确

保危化品运输车辆在规定的时间，规定的路段上行驶。

5.依托路政二大队持续在先锋设置检查点，检查出超限超载

车辆，依据公路管理机构开具的称重和卸载单，依法对运输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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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载超限违法行为进行处罚；根据大货车、渣土车的通行规律特

点，以定点检查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强化建筑垃圾、渣土

运输车路检路查，依法从严处理运输货物未蓬盖或蓬盖不严、遗

漏抛洒、号牌污损、超载、车身反光标识设施不规范、侧后部防

护装置不规范以及通行证过期等交通违法行为；

6.以“五进”宣传为契机，组织民警进单位、进学校、进社

区、进农村等开展安全宣传，通过发放宣传资料、上交通安全课、

播放视频等形式，重点宣传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。

（三）区教体局

1.开学前与学校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，督促学校加强学生日

常交通安全管理，落实安全责任。

2.积极会同区交通运输局、公安仁和分局等部门，对接送学

生车辆及校车、驾驶员安全状况进行一次集中排查。对使用拼装、

报废、未检验车辆接送学生，聘用不合格驾驶人驾驶校车、接送

学生车辆，以及超员接送学生的，从严查处，并由教育主管部门

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学校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3.督促学校开学后，对全体学生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教育，教

育学生到汽车站乘坐公路客运车辆和公交站点乘坐城市公交车，

不坐非营运车、货运车，不坐超员车、农用车、平撞车、报废车，

强调中学生不准驾驶机动车，提醒嘱咐学生回家、返校、外出途

中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加强自我防护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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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积极会同区交通运输局、公安仁和分局在开学前对学校、

幼儿园周边道路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、整治工作，消除路面、

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（四）区农牧局

1.对我区拖拉机等农用机械实际安全状况进行一次大检查，

对未参加年度安全技术检验，要责令其停止使用，并要求其限期

整改。

2.对辖区拖拉机等农用机械驾驶人进行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教

育，督促其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和农机安全操作规

程，严禁使用农用车辆违法载人。

3.牵头开展辖区变形拖拉机使用假牌假证专项整治、农业机

械交通违法整治工作。

（五）区住建局

加强在建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建设，及时排查、整治城市道路

安全隐患，确保城市道路平整完好。

（六）区城管局

1.组织人员对城区违法占道现象加大治理力度，积极参与开

展跨路市场清理整顿，清理取缔违法占道摊点、违法占道建筑。

2.定期对城区道路绿化林木进行修剪，消除绿化林木影响驾

驶员视线，遮挡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等交通安全隐患。

3.及时维修、养护城市道路，保持路面整洁完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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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区旅游局

1.指导督促旅游运输公司建立旅游客车使用和车况台帐、旅

游客车驾驶人管理台帐，加强旅游客车及驾驶人的管理。

2.加强对旅行社承租客运车辆的监管，严禁租用不符合安全

技术标准的车辆从事旅游客运业务，督促旅行社合理安排旅游行

程，避免驾驶员疲劳驾驶。

3.会同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安全管

理，组织对旅游景区道路进行排查，督促景区经营者加强景区内

道路的维护，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，及时整治通行隐患，确保

通行安全。

（八）区质监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1.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检测设备标准鉴定。

2.严格把好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容器鉴定关，保证运输安

全。

3.会同相关部门督促机动车生产、改装企业严格按照国家强

制性标准组织生产，查处不按国家规定的机动车技术规范标准生

产、改装和销售机动车的违法行为。

（九）区安监局

1.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交通安全管理体系，落实客运、危

化品运输及货运企业安全评估制度，对安全管理混乱、存在重大

安全隐患的企业，依法责令停业整顿，对整改达不到标准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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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规定取消其相应资质。

2.对发生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负有监督、管理和领导责任的责

任人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。

3.会同交通运输、公安部门做好公路危险路段的排查整改工

作；做好危险路段整治的督办工作。

（十）各乡镇

1.各乡镇要在前期农村道路隐患排查的基础上，将排查重点

延伸至乡以下道路临水临崖、路面破损、易塌方、积水、起雾、

视线不良、连续长下坡、连续急弯等路段；对属于政府管辖整改

的道路，立即进行整改，不能整改的要上报相关单位，并设置临

时性措施，提醒过往驾驶员。对不属于其管辖的道路，发现安全

隐患，及时上报区交通运输局开展整改。

2.从即日起，必须立即启动劝导站（点），配齐劝导站基本设

施和劝导员“四件套”，切实履行“劝导、纠违、宣传”三大基本

工作职责。

3.会同农村交警中队、具有交通管理职责的派出所，恢复安

全联组重建，并根据农村驾驶人流动性大的特点，在人员密集地

组织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教育。以发放传单、播放典型案

例、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栏等宣传教育形式，向村民和学生宣传交

通安全常识。

五、专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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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教育培训：

1.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，对辖区运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、管

理制度、责任体系、预警机制、事故分析机制、责任追究实施制

度、GPS 等动态监控设备安装及使用、交通运输法律法规、应急

救援等相关内容进行教育培训。（9 月底前完成）

2.由公安仁和分局牵头，对辖区运输企业法人、安全负责人、

驾驶员及押运员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活动，重点宣传道路交通

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，特别要重点强

化驾驶员的安全责任意识，坚决杜绝超员、超速、疲劳驾驶、酒

驾、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。（9 月底前完成）

（二）专项整治：

1.开展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运行路线隐患排查专项整治：由

乡镇交管办牵头，联合辖区教育行政部门、交通运输、安监、交

警中队、管理交通的派出所等部门，深入辖区中小学、幼儿园开

展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通行路线交通安全隐患和校园周边道路交

通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将隐患上报相关部门纳入整改，一时不能

整改到位的，采取临时性警示和管控措施。（9 月 1 日前完成）

2.开展货运车辆超载超限专项整治：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组

织路政、公安仁和分局设立超限超载检查卡点对公路运输车辆进

行检测，对确认未超过限载标准的车辆予以放行，超过规定限载

标准 1 吨以内的车辆警告后放行；对经检测确认超限超载运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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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，责令并监督超限超载车辆消除违法状态，填写称重和卸载

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对违法当事人、运输企业、货运场所

经营者实施处罚。公安仁和分局依据公路管理机构开具的称重和

卸载单，依法对运输车辆超载超限违法行为进行处罚。（10 月 31

日前持续开展）

3.开展酒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：由公安仁和分局牵头，把查

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作为路面民警日常执勤执法重要任务，突出

对城市宾馆、饭店、歌厅、酒吧、餐饮大排档、农家乐等周边道

路，事故易发、多发点段以及城郊结合部等重点部位管控，突出

对午后、夜间和周末、双休日，婚丧嫁娶、重大民俗活动等重点

时段的管控，特别对车辆行驶轨迹异常等重点情形，严格落实“逢

嫌必检”。交警中队、管理交通的派出所要把农村地区作为整治

酒驾、醉驾等违法行为的重要阵地之一，充分发挥“两站两员”

作用，结合农村实际，联合乡镇交管办和劝导员，强化路面巡查

及管控，把发现酒驾违法行为查获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。（长期

坚持）

4.开展摩托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：由公安仁和分局牵头，开

展有针对性、实效性的摩托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。特别针对

农村地区要联合乡镇交管办、劝导员，依托在重要路口、路段、

场口、村口设立的劝导站，积极上路开展违法整治，及时查处各

类摩托车违法行为，采取有效措施，规范摩托车、的通行秩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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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低“涉摩”事故发生率。（为期三个月）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针对近期发生的重特大道路交

通事故，区级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深刻反思、引以为戒，从维护人

民群众根本利益、构建和谐社会、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高

度，来认识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

性。区级各部门、各单位领导要正面问题，正视差距和不足，紧

紧围绕辖区道路交通管理实际，深刻剖析，深入查摆是否对安全

严峻形势有足够警觉、是否对交通现状心中有数、是否对事故预

防引起了高度重视、是否对隐患排查尽心尽责、是否对问题整改

全部落实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落实责任。区级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围绕加强

驾驶人和运输企业管理两个重点，强化“七个不放松”，即：责任

意识不放松、路查路纠不放松、源头整治不放松、隐患整改不放

松、宣传教育不放松、协作配合不放松、责任追究不放松。有效

发挥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、公安交警的路面交通

安全监管的主力军作用、交通部门的源头监管作用、公路部门的

道路管护作用和安监部门的监督协调作用，进一步落实运输企业

的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把安全管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，严格追究。此次专项行动将纳入全区道路交

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实行统一考核，区政府将组建督导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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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采取明察暗访、交叉检查、现场督促等多种方式，对各部门

履职情况等全面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。对

整治不力造成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，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及有

关乡镇、部门负责人的责任；对弄虚作假、谎报瞒报、严重失（渎）

职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。

（四）加强沟通，及时上报。各乡镇、区级各有关部门、有

关企事业单位要确定一名工作联络员，并认真收集专项整治行动

工作信息，每月 15 日、30 日前报送工作小结，重大情况随时上

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对各部门工作情况在全区进行通报。

联系人：冯洁：2912257，13684285565；邮箱：2965913792@qq.com。

请相关责任单位于9月15日前将各单位的细化方案及四大清单通

过上述邮箱传至办公室。

mailto:2965913792@qq.com

